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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秘書變更

CWT International Limited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自二零一九
年十月八日起：

(a) 劉立毅先生（「劉先生」）已辭任本公司公司秘書，但將繼續於本公司公司秘
書團隊擔任輔助角色。劉先生已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不合，亦無任何
與彼辭任有關之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東；及

(b) 劉先生辭任後，張國權先生（「張先生」）已獲委任為公司秘書。

張先生持有多倫多大學理學學士學位，並取得香港律師資格。彼擁有超過十年
法律工作經驗，專注於公司商業事務、監管及投資基金領域。張先生為本公司首
席法律顧問，此前彼曾於多家國際律師事務所以私人執業律師身份工作，並於
海航集團（國際）有限公司擔任內部法律顧問。

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感謝劉先生對本公司過往作出之貢獻，亦謹此歡迎張先生於
本公司出任新職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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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續暫停股份買賣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十日、二零一九年六月六日、二零一九年
七月九日、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九日及二零一九年八月五日的公告。「繼續暫停股
份買賣」一節所用之專有詞彙與上述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應本公司要求，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九年四月十日下午二時三十二分起於聯交
所短暫停牌。本公司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，直至落實本集團的出售計劃以償還
融資協議（經修訂及補充）項下的到期及應付款項以及聯交所批准本公司復牌建
議為止。

承董事會命
CWT INTERNATIONAL LIMITED

執行董事
丁磊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十月八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朱衛軍先生（執行董事兼聯席主席）、丁磊先生（執行董
事兼聯席主席）、李同雙先生（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）、趙權先生（執行董事）、陳超
先生（執行董事）、蒙品文先生（非執行董事）、梁順生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、
林子傑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、林健鋒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及陳麗華女士（獨
立非執行董事）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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